房屋（商铺、摊位）租赁安全管理协议 

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后勤服务分公司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消防、治安、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租赁甲方房屋的安全管理达成如下一致协议，供甲、乙双方共同遵守：

一、租赁房屋情况
租赁房屋坐落 渝中区棉花街18号第二层H2-10至H2-18、H2-34至H2-42#及第一层B54、B55#商铺（摊位），建筑面积合计 246.91 m2，租赁用途 农贸、副食、餐饮等。

二、协议履行期限

本协议履行期限与房屋租赁合同履行期限一致，即 2026 年1 月1日至 2026 年12月31日，房屋租赁合同期满，本协议自动终止。
三、甲方权利义务

1. 甲方有权对租赁房屋进行生产、消防、治安、环保等安全检查。如发现安全隐患，有权督促乙方进行整改。若乙方未按期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租赁合同，并不退还租金和履约保证金。

2. 甲方应根据需要对乙方进行安全宣传、安全提醒和安全教育培训。
四、乙方权利义务

1. 乙方在合同期内是租赁房屋的实际管理人，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面负责租赁房屋的消防、治安、环保等一切安全管理工作。租赁期间若发生任何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2. 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改变租赁房屋用途，不得进行转让、转租、转包、转借、担保、抵押，否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不退还乙方交纳的履约保证金。
3. 乙方对租赁房屋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安全规定。若有违反的，由乙方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 乙方利用租赁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场所及设施设备应满足安全、消防、环保的要求，应建立健全消防、治安、环保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部门和人员，明确安全管理职责，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整改完善。

5. 乙方利用租赁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定期或不定期对所属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所属人员知风险、明职责、会操作、能应急。
6. 乙方应根据居住或生产需要，完善消防设施，配备配齐灭火器材，定期检查和保养，确保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处于良好技术状态。

7. 乙方应加强火源、电源、气源和厨房、阳台、通道的日常安全检查，防止用电线路和设备老化短路，防止燃气阀漏气损坏，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严禁使用电炉、无自动断电保护装置的电水壶、伪劣接线板，严禁乱堆乱放易燃物，严禁卧床吸烟或随处乱扔烟头，人走应断电、关气、拔插头。从事餐饮经营活动使用燃气的，应安装燃气报警装置。

8、乙方对租赁房屋进行装修或改造的，应将装修改造方案报甲方审核并取得甲方书面同意，严禁改变房屋主体和承重结构。若乙方擅自改变房屋主体或承重结构造成安全后果的，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9. 乙方进行动火作业的，应将动火作业方案报甲方审核并取得甲方书面同意，施工作业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每个动火作业点应配置监护人，施工作业人员在动火作业结束后应对现场及周边进行检查清理确认无火灾危险后方可离开。

10. 租赁合同期间发生任何安全事故，乙方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实施应急救援，尽力减少事故损失，并及时报告甲方和主管部门。

五、协议生效

本协议壹式 叁 份，甲方 贰 份、乙方 壹 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是 渝中区棉花街18号第二层H2-10至H2-18、H2-34至H2-42#及第一层B54、B55#商铺（摊位） 房屋租赁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房屋租赁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重庆轮船（集团）有限公司后勤服务分公司                             
代表（签字）：                                                     
乙方：                                            
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 1 -

